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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hrss.gov.cn/zcfgk/20190507/15538.html） 

 

附錄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做好 2019 年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

府〔2018〕114 号）精神，现就做好 2019 年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关于受影响企业的界定 

本通知中的“受影响企业”是指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

省税务局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关于做好受影响企业和职工认定工作的通知》（粤人社规〔2019〕

6 号），按规定程序认定的参保困难企业。 

二、关于对受影响企业返还失业保险费标准及条件 

返还标准可按 6 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返还数额，即按照该

企业上年度平均参保人数，乘以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统筹地区失业保险金标准）再乘

以 6 个月予以返还。各地级以上市实施此项政策和受影响企业申请享受此项政策应符合下列条

件： 

实施返还的统筹地区上年末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应具备 24 个月以上支付能力。申请

返还的受影响企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

保政策；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一年以上；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统筹

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 

上述裁员率是指:本企业上年度领取失业保险金总人数（含领取一次性失业保险金人数）

与本企业年平均参保人数之比。 

三、关于受影响企业申领返还失业保险费的受理 

（一）受影响企业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参保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返

还失业保险费申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收到受影响企业申请后，应及时进行审核，在

完成审核后 7 个工作日内向企业告知审核结果。 

（二）对审核通过的受影响企业名单和返还的失业保险费金额，统筹地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在门户网站上公示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 

（三）财政部门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定的受影响企业名单和返还失业保险费

金额，按照基金拨付程序直接将资金一次性拨付到受影响企业账户。 

（四）享受 6 个月失业保险金标准的失业保险费返还的受影响企业，不再同时享受《关

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的实施意见》（粤人社发〔2015〕54 号，以下简称 54 号文）所

规定的失业保险费返还。稳岗返还资金主要用于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缴纳社会保险费等

相关支出。返还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其中，企业稳岗返还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稳岗补

贴”科目支出，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资金从“其他支出”科目中列支。 

受影响企业只能享受一次 6 个月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的失业保险费返还政策。 

四、要做好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情况报表报送工作 

各地要按月统计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对受影响企业进行返还情况，包括返还金额、享受企

业户数和惠及职工人数，同时做好享受稳岗返还企业实名制信息登记工作，并于每月 10 日前

按时上报《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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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其他参保企业，继续按照 54 号文精神，申请失业保险费返还，即按

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给予返还，申请条件、审核程序、资金

拨付和使用范围等按 54 号文规定执行。 

失业保险加大稳岗力度，支持企业稳定发展，是落实中央稳就业方针的重要举措，也是

贯彻省政府重大决策的具体行动，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按照

积极稳妥、突出重点、总量控制、严格审核的原则，有力有序推动政策落实。要严格执行政策，

严格条件标准，对僵尸企业中属要关停的企业，不得发放稳岗补贴；对技术落后、没有市场前

景、生产恢复无望的“僵尸企业”以及严重失信企业，不宜返还失业保险费。各地级以上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当地财政等相关部门研究制定“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企业”

的认定标准，切实做好本行政区域失业保险费的返还工作。要优化审核流程，积极推进网上申

报、网上审核、联网核查。要强化信息共享，特别是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要主动服务，

转变服务方式，有条件的地市可取消申请环节，加强联网数据比对，提高经办服务质量和效率。

要加强对基金风险的防范，建立基金动态监测机制，密切关注基金支出情况，确保基金收支平

衡和安全。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结合援企稳岗“护航行动”、职工技能提升“展翅行动”和

失业保险惠企政策进民企活动，主动宣传解读政策，使企业和职工了解政策内容，熟悉办理程

序，方便有效地享受政策，确实把失业保险稳就业政策落实到位。 

本通知自 2019 年 5 月 5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0 年底。 

 

附件：1．广东省受影响企业返还失业保险费申报审核表 

            2．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情况表 

            3．广东省企业稳岗返还申报审核表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2019 年 5 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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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受影响企业返还失业保险费申报审核表 
（样表） 

 

单位名称：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企  业  申  报  信  息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性质 
□国有  □集体  □股份  

□其他 
营业执照号码  

工商登记注册

地 
 联系人  

社会保险编号  联系电话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本企业上年度 

裁员情况 

上年度平均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人。 

上年度没有裁员情况的请选择此项□      

上年度有裁员情况的请填写此项：上年度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     ）人，裁员率     %。 

所在统筹地区

失业保险金标

准 

月均：    元 
申报返还金额

（元） 
 

人 

社 

部 

门 

认 

定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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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情况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单位：户、万人、万

元 

本期享受企业户数 本期返还金额 本期受惠职工人数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科）负责人签章：    制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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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省企业稳岗返还申报审核表 

单位名称：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企  业  申  报  信  息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性质 □国有  □集体  □股份  □其他 营业执照号码  

工商登记注册地  联系人  

社会保险编号  联系电话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本企业上年度 

裁员情况 

上年度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人。 

上年度没有裁员情况的请选择此项□      

上年度有裁员情况的请填写此项：上年度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人，

裁员率     %。 

上年度应缴纳 

失业保险费

（元） 

 
上年度实际缴纳 

失业保险费（元） 
 

企业类型 

兼并重组□化解产能严重过剩□淘汰

落后产能□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批准

的其他行业、企业□ 

申报补贴金额

（元） 
 

僵尸企业填写 

 

是否属关停企业 

 

是否生产经营恢复有望企业 

是（   ） 

 

否（   ） 

 

是（   ） 否（   ） 

劳务派遣公司 

（填写） 
是否与用工企业签订稳岗返还协议：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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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定   审   核   意   见 

人 

社 

部 

门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